
石办[2025]12号                 

石店镇关于开展 2024年度城乡低保对象

动态管理暨年审复核工作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

各村、镇直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》《六

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》相关要求，根据市民政局

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全市社会救助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

为做好我镇城乡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，经镇党委研究，决定

在我镇开展 2024 年度城乡低保对象动态管理暨年审复核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年审复核对象

2024年 12月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。

二、年审复核时间

2025 年 1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，各村于 5 月 1 日前将霍

邱县城乡低保动态管理年审表（附件 2）和霍邱县石店镇 XX

村社会救助对象情况详细表(附件 3)、纸质版签字盖章报送



至民政办王晓东收，同时附件 3电子版发送到民政工作群中。

三、年审复核内容

本次年审重点清查低保对象以下几个方面情况:

1.低保对象死亡未及时取消的;

2.家庭财产超出规定的(金融性资产、车辆、房产、大

型农机具等);

3.已达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;

4.未成年子女已成年、就业，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;

5.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人员未纳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

核对的、有赡养能力不尽赡养义务的;

6.患病后身体恢复正常具有劳动能力、近一年内医疗费

用支出不大的;

7.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“企业法人代表”“企业高级

管理人员”或企业投资人的，注册(投资)资金 5 万元以上，

并正在从事经营的;

8.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、财产变动情况和拒绝配合低

保经办人员调查的;

9.已在监狱内服刑的;

10.自费安排子女择校就读或者出国留学的;

11.未落实《六安市社会救助近亲属登记备案管理工作

指引》的;

12.在规定时间内未参加年审的;

13.乡镇认为有必要进行复核的。

四、年审复核方法步骤



(一)信息比对(3 月 1 日前)。由各村将辖区内所有在册

城乡低保对象、共同生活成员及“赡养、抚养人”等信息收

集好后发送到我镇民政工作群，由各村民政专干录入到“六

安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”进行核对，县民政局

核对中心核对后，核对报告出现不符合低保条件的，经入户

核实后告知对象户按低保操作规程退出。申请人与低保、特

困经办人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有近亲属关系的，应当如实声

明。

(二)入户调查(3 月 2 日-4 月 10 日)。组织工作人员入

户调查，村两委干部及民政专干形成调查组对辖区内城乡低

保对象逐一进行信息核对、入户调查，认真填写核查表，对

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，要当场宣传低保政策或不符合原因;

对无争议的低保对象，要收齐相关资料(如残疾证、大病住

院病历和医保结算单据等)，入户调查率必须达到 100%。

(三)数据更新(4月 11日-4月 20日)。村民政专干根据

各村年审情况、信息比对、入户调查情况，及时整理年审档

案，认真做好电子数据录入、补充、调整和更新工作。。

(四)总结上报(4 月 21 日-5 月 1 日)。各村对低保年审

复核工作要总结好的经验做法，对存在的问题要查找原因并

予以纠正，总结报告和社会救助对象情况详细表于 5月 1日

前报至镇民政办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思想认识要到位。低保年审复核工作是贯彻落实低保

政策、强化低保动态管理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实现低保公平、



公正、公开，化解群众信访诉求的有效举措。各村要高度统

一思想，切实提高认识，突出年审复核工作重点，强化年审

复核工作措施，确保年审复核工作顺利有序进行。

2.组织领导要到位。驻村点长和村书记要领导组织好本

村的低保年审复核工作，亲自参与，户户到，严格对照政策，

按时完成年审复核任务。为加强城乡低保年审复核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加大年审复核工作力度，强化年审复核工作效果，

镇成立低保年审复核工作领导小组，强化联审联批领导小组

作用。

3.宣传培训要到位。各村要召开低保年审复核工作专题

会议，布置工作，落实责任。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张贴低保年

审复核工作公告，通过黑板报、宣传单等形式，大力宣传低

保政策和此次年审复核工作的主要措施，营造浓厚氛围。

4.工作措施要到位。本次年审复核工作量大面广，且政

策性强，在工作过程中，一方面必须坚持按低保政策和条件

进行核查，另一方面要扎实开展年度核查，做到“户户到、

户户查”，深入到户、以拉网式方式展开核查，要真正做到

不留盲区，不留死角，核查到位，查纠“错保”“漏保”问

题。对于年审工作中取消的低保对象要出具书面告知书并在

村公示栏公示;对于年审工作中符合的低保对象，要在低保

证上盖章年审，没有持证的要及时办证。

5.责任落实，严格责任追究。在年审复核期间，各村包

组干部对本包组负责，民政专干负责汇总上报，村主要负责

人对此次年审工作负全面责任，对不符合的人员未及时动态



调整退出，故意隐瞒家庭成员信息致使核对报告不准确，导

致不符合人员继续享受低保，依照《六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

作操作规程》等规定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视情节轻重移

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参与复核人员要熟悉政策，认真负责，

谁复核，谁签字，谁签字，谁负责。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审复

核工作任务，对于每个阶段工作任务，逾期未能完成的，将

会以石店情况通报或者约谈调度。另每个保障对象必须无条

件接受年审复核，不主动提供资料或逾期不参加年审复核的

视为年审复核不合格，不能享受低保待遇，如其确实符合低

保条件,须暂停 3 个月后重新办理低保申请审批手续。对于

无理取闹或干扰妨碍年审复核工作的保障对象，要及时化解

矛盾，妥善处理。

通过此次年审，将不符合条件和死亡的保障对象及时退

保、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纳入，让城乡低保政策真正惠及困

难群众。镇领导小组将适时对各村年审情况进行抽查并通报。

附件: 1.石店镇低保年审复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霍邱县城乡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年审表

3.霍邱县石店镇 XX村社会救助对象情况

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店镇党委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17日



附件 1

石店镇低保年审复核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
组  长：余  彪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方友权  党委政法委员

  副组长：王振铎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成  员：倪大鹏、庞  猛、刘  军、刘  贺、王晓东、

吴红亮  

低保年审复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

刘贺同志兼任，王晓东、吴红亮同志为办公室成员，负责低

保年审复核的具体业务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石店镇党委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17日印发


